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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编 广告监督管理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(1994 年 10 月 27 日第

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。2015 年

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

议修订。2018 年 10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六号

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

野生动物保护法〉等十五部法律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正。根据

2021 年 4 月 29 日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等八部法律的决定》第

二次修正)细化裁量基准

第一条 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五条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五条：违反本法规定，

发布虚假广告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

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

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

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

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

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二

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查机关

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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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机构有前款规定违法行为，情节严重的，除由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处罚外，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吊销诊疗

科目或者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。

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、

制作、代理、发布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，

并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

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两

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广告费

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低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可以由有关

部门暂停广告发布业务、吊销营业执照。

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有本条第一款、第三

款规定行为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第一款 发布虚假广告，两年内违法行为不足三次的，

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广告主在发布虚假广告的同一媒体

以与虚假广告相同的频次进行公开更正等方式在相应范围

内消除影响（情形下同）：

（一）首次发布一般商品或服务虚假广告的，处广告费

用 3 倍以上 3.6 倍以下罚款，采用自媒体、专题讲座、邀请

消费者体验等形式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虚假广告宣传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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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绝提供广告合同及价格的等广告费用无法计算（下同）或

者结合具体案情及同一媒体、同一时段或版面的广告服务收

费价格进行比较而认为明显偏低的情形（下同），处二十万

元以上四十四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两年内再次发布一般商品或服务虚假广告的，或

首次发布重点商品或者服务（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食品、

保健食品、化妆品、美容、农药、兽药、饮料和饮料添加剂、

烟草、酒类、教育、培训、房地产、农作物种子、林木种子、

草种子、种畜禽、水产种苗和种养殖、招商投资理财等，下

同）虚假广告的，处广告费用 3.6 倍以上 4.4 倍以下罚款，

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四十四万元以上七十

六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两年内再次发布重点商品或者服务虚假广告的，

或者两年内发布虚假广告不足三次且同时具有其他较重情

节的，处广告费用 4.4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

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七十六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

第二款 发布虚假广告，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

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广告主在相

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：

（一）两年内有三次以上不满五次的违法行为，或者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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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消费者受骗人数二十人以上不足五十人的，或者造成消费

者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二十万元以上不足五十万元的，或

者造成人身、财产损失、不良社会影响较为严重的，处广告

费用 5 倍以上 6.5 倍以下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

偏低的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一百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由广

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。

（二）两年内有五次以上不满七次的违法行为，或者造

成消费者受骗人数五十人以上不足一百人的，或者造成消费

者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五十万元以上不足一百万元的，或

者造成人身、财产损失、不良社会影响严重的，处广告费用

6.5 倍以上 8.5 倍以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

偏低的，处一百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

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

告审查申请。

（三）两年内有七次以上违法行为，或者造成消费者受

骗人数一百人以上的，或者造成消费者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

计一百万元以上，或者造成人身、财产损失、不良社会影响

极其严重的，处广告费用 8.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，广

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一百七十万元以上二百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

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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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款 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

假仍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的：

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，并参照适用本条第

一、二款项规定的罚款裁量幅度；对其中两年内有三次以上

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可以由有关部门暂停广告

发布业务、吊销营业执照。

第二条 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七条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七条：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对广告主处

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并可以吊

销营业执照，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

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；对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，由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：

(一)发布有本法第九条、第十条规定的禁止情形的广告

的；

(二)违反本法第十五条规定发布处方药广告、药品类易

制毒化学品广告、戒毒治疗的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广告的；

(三)违反本法第二十条规定，发布声称全部或者部分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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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母乳的婴儿乳制品、饮料和其他食品广告的；

(四)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发布烟草广告的；

(五)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，利用广告推销禁止生产、

销售的产品或者提供的服务，或者禁止发布广告的商品或者

服务的；

(六)违反本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，在针对未成年人的

大众传播媒介上发布医疗、药品、保健食品、医疗器械、化

妆品、酒类、美容广告，以及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

络游戏广告的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首次发布且仅构成其中一项的，责令停止发布广

告，对广告主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四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广

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，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

四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两年内再次发布构成以上违法行为的，或首次发

布但构成其中两项违法行为的，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对广告

主处四十四万元以上七十六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广告经营者、

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，处四十四万元以上七十六万元以

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两年内第三次以上发布构成以上违法行为的，或

发布次数未达到三次但构成其中三项以上违法行为的，属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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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严重情形，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对广告主处七十六万元以

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由广告审查

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。

对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，处七十六万元以

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可吊销营业执照。

第三条 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八条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八条：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广告主

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，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

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

下的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

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

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

请：

(一)违反本法第十六条规定发布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

广告的；

(二)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，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

能，以及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、医疗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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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相混淆的用语的；

(三)违反本法第十八条规定发布保健食品广告的；

(四)违反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发布农药、兽药、饲料和

饲料添加剂广告的；

(五)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发布酒类广告的；

(六)违反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发布教育、培训广告的；

(七)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发布招商等有投资回报

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的；

(八)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发布房地产广告的；

(九)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发布农作物种子、林木种

子、草种子、种畜禽、水产苗种和种养殖广告的；

(十)违反本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，利用不满十周岁

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的；

(十一)违反本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规定，利用自然人、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广告代言人的；

(十二)违反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，在中小学校、幼儿园

内或者利用与中小学生、幼儿有关的物品发布广告的；

(十三)违反本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，发布针对不满十

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的；

(十四)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，未经审查发布广告的。

医疗机构有前款规定违法行为，情节严重的，除由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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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处罚外，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吊销诊疗

科目或者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。

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有本条第一款规

定违法行为仍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没收广告费用，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

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

罚款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

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可以由有关部门暂停广告发布业务、

吊销营业执照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第一款 广告主有《广告法》第五十八条规定的行为之

一的，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

响：

（一）发布上述违法广告：

1.构成其中一项的，处广告费用 1 倍以上 1.6 倍以下罚

款；

2.构成其中二项的，或者两年内再次发布的，处广告费

用 1.6 倍以上 2.4 倍以下罚款；

3.构成其中三项以上的，或者两年内三次以上发布的，

处广告费用 2.4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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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发布上述违法广告，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

低的：

1.构成其中一项的，处十万元以上十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2.构成其中二项的，或者两年内再次发布的，处十三万

元以上十七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3.构成其中三项以上的，或者两年内三次以上发布的，

处十七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发布上述违法广告，造成消费者直接经济损失数

额累计二十万元以上，或者造成人身、财产损失、不良社会

影响等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查机关

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：

1.构成其中一项的，处广告费用 3 倍以上 3.6 倍以下的

罚款；

2.构成其中二项的，或者两年内再次发布的，处广告费

用 3.6 倍以上 4.4 倍以下的罚款。

3.构成其中三项以上的，或者两年内三次以上发布的，

处广告费用 4.4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。

（四）发布上述违法广告，造成消费者直接经济损失数

额累计二十万元以上，或者造成人身、财产损失、不良社会

影响等情节严重的，且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时，

可以吊销营业执照，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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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、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：

1.构成其中一项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四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；

2.构成其中二项的，或者两年内再次发布的，处四十四

万元以上七十六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3.构成其中三项以上的，或者两年内三次以上发布的，

处七十六万元以上至一百万元的罚款。

第二款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有《广告

法》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仍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

发布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，并按以上标准

处罚，造成社会严重危害后果的，暂停广告发布业务、吊销

营业执照。

第四条 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九条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五十九条：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，对广告主处

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：

(一)广告内容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的；

(二)广告引证内容违反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；

(三)涉及专利的广告违反本法第十二条规定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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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违反本法第十三条规定，广告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

的商品或者服务的。

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有前款规定违法

行为仍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

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广告违反本法第十四条规定，不具有可识别性的，或者

违反本法第十九条规定，变相发布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

保健食品广告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对广告发

布者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广告主存在本法条所述违法行为的，由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发布广告：

1.有上述一项违法行为，或者广告费用不足三万元的，

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2.有上述二项行为的，或者两年内再次构成上述违法行

为的，或者广告费用三万元以上不足七万元的，处三万元以

上七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3.有上述三项行为以上的，或者两年内三次以上构成上

述违法行为的，或者广告费用七万元以上的，或者未取得专

利权而在广告中谎称取得专利权的，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

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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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有前款规

定违法行为仍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责令其停止发布广告：

1.首次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，且广告费用不足三万

元的，处三万元以下罚款；

2.两年内第二次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的，或者广告

费用三万元以上不足七万元的，处三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的

罚款；

3.两年内三次以上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的，或者广

告费用七万元以上的，或者未取得专利权而在广告中谎称取

得专利权的，处七万元以上至十万元的罚款。

（三）违反第十四条规定，不具有可识别性的，或者违

反第十九条规定，变相发布医疗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

品广告的，责令改正。

1.首次发布的，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2.两年内第二次发布的，处三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；

3.两年内发布三次以上的，处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

第五条 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六十条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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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条原文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六十条: 违反本法第三十

四条规定，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

立、健全广告业务管理制度的，或者未对广告内容进行核对

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

违反本法第三十五条规定，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未

公布其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的，由价格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

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、健全广告业务管理制

度的，或者未对广告内容进行核对的：

1.未发生违法广告的，责令改正；

2.导致除违反《广告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以外的违法广

告发生的，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，同时查处违法广告行

为；

3.导致违反《广告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虚假广告发生

的，处一万五千元以上三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，同时查处虚

假广告行为；

4.造成社会严重危害后果的，处三万五千元以上五万元

以下的罚款，同时查处虚假违法广告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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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未公布其收费标准和收

费办法的：

1.首次发现的，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；

2.两年内再次出现未公布其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的行

为，处一万五千元以上三万五千元以下罚款；

3.两年内被查处两次后，仍未公布其收费标准和收费办

法的，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三万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第六条 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六十一条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六十一条：广告代言人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

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：

(一)违反本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，在医疗、药

品、医疗器械广告中作推荐、证明的；

(二)违反本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，在保健食品

广告中作推荐、证明的；

(三)违反本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，为其未使用过的

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、证明的；

(四)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在广告中对商品、服务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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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、证明的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有上述违法行为，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，没收

违法所得，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1.3 倍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有上述违法行为，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不足二十

万元的，或者两次违法代言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违法所得

1.3 倍以上 1.7 倍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有上述违法行为，违法所得二十万元以上的，或

者三次以上违法代言的，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没收违法

所得，处违法所得 1.7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。

第七条 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六十二条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六十二条：违反本法第四

十三条规定发送广告的，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对

广告主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，利用互联网发布广告，

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，确保一键关闭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责令改正，对广告主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，向其住宅、交通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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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发送广告，或者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的，由有关

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：

1.首次发现的，对广告主处五千元以上一万二千五百元

以下的的罚款；

2.再次发现的，对广告主处一万二千五百元以上二万二

千五百元以下的罚款；

3.三次以上构成上述违法行为的，或者当事人明确表示

拒绝后仍然发送的，对广告主处二万二千五百元以上三万元

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利用互联网发布广告，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，不

能确保一键关闭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：

1.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不足两条的，对广告主处五千元

以上一万二千五百元以下的的罚款；

2.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两条以上不足五条的，对广告主

处一万二千五百元以上二万二千五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3.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五条以上，或者两年内因违反本

规定受到过行政处罚，或者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造成多人

投诉的，对广告主处二万二千五百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八条 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六十三条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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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六十三条：违反本法第四

十五条规定，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和电信业务经营者、互联网

信息服务提供者，明知或者应知广告活动违法不予制止的，

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，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，

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违法所得不足五万

元的，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由

有关部门依法停止相关业务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明知或者应知广告活动违法不予制止的，没收公

共场所管理者、电信业务经营者、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违

法所得：

1.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不足七万元的，并处违法所得 1

倍以上 1.6 倍以下罚款；

2.违法所得七万元以上不足十万元的，并处违法所得

1.6 倍以上 2.4 倍以下罚款；

3.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 2.4 倍以上 3

倍以下罚款；

4.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一万元以上二万二千元

以下的罚款；

5.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不足三万元的，并处二万二千元

以上三万八千元以下的罚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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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违法所得三万元以上不足五万元的，并处三万八千元

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明知或者应知广告活动违法不予制止，造成社会

严重危害后果的，或者违法所得超过十万元的，或者两年内

已经被处罚过两次再犯的，属情节严重情形，提请相关部门

依法停止公共场所管理者、电信业务经营者、互联网信息服

务提供者相关业务。

第九条 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六十四条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

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广告审查的，广告审查

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批准，予以警告，一年内不受理该申

请人的广告审查申请；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广告

审查批准的，广告审查机关予以撤销，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，三年内不受理该申请人的广告审查申请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违反本法规定，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

申请保健食品,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的，广告审

查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批准，予以警告，一年内不受理该

申请人的广告审查申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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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违反本规定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保健

食品广告审查批准,但违法行为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的，广告审查机关予以撤销，三年内不受理该申请人的广

告审查申请。

（三）首次违反本规定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

保健食品广告审查且危害后果较轻的，撤销广告批号，并处

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，三年内不受理该申请人的

广告审查申请。

（四）违反本规定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特殊

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，保健食品广告申请人再次违反本规

定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广告审查或者造成危害后

果严重的，撤销广告批号，并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，三年内不受理该申请人的广告审查申请。

第十条 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六十五条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第六十五条：违反本法规定，

伪造、变造或者转让广告审查批准文件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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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二）违法所得在三万元以上不足五万元的，没收违法

所得，并处三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三）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上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

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二、《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85 号，

经 2007 年 1 月 31 日国务院第 167 次常务会议通过）细化裁

量基准

第十一条 适用《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

第一款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：特许人

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

令改正，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

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予以公告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特许人在推广、宣传活动中，有欺骗、误导的行

为，或者发布的广告中含有宣传被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

收益的内容，责令改正，并处三万元以上五万一千元以下的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BD%E5%8A%A1%E9%99%A2/3435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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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；

（二）已造成损害，造成财产损害涉及范围不足三人（含

法人或其他组织，下同）的，并处五万一千元以上七万九千

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三）已造成损害，涉及财产损害涉及范围三人以上不

足十人的，并处七万九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四）造成财产损害涉及范围十人以上不足二十人的，

视为情节严重，并处十万元以上十六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予

以公告；

（五）造成财产损害涉及范围二十人以上不足三十人的，

并处十六万元以上二十四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予以公告；

（六）造成财产损害涉及范围三十人以上的，并处二十

四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予以公告。

三、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》(2023 年 2 月 25 日国家市

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2 号公布，自 2023 年 5月 1 日起施行)

细化裁量基准

第十二条 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，未显著标明

关闭标志，确保一键关闭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：广告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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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

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首次发现的，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

以上一万二千五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两年内再次发现的，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，处

一万二千五百元以上二万二千五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两年内发现三次以上的，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，

处二万二千五百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三条 欺骗、误导用户点击、浏览广告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七条：违反本办法第十

一条规定，欺骗、误导用户点击、浏览广告的，法律、行政

法规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；法律、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，

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对广告主、广告经

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首次发现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五千元以上一万二千

五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两年内再次发现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一万二千五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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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以上二万二千五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两年内发现三次以上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二万二千

五百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四条 广告主未按规定建立广告档案，或者未对广

告内容进行核对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：违反本办

法第十三条第四款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八条规定，广告主未按

规定建立广告档案，或者未对广告内容进行核对的，由县级

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未发生违法广告的，责令改正；

（二）导致除违反《广告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以外的违

法广告发生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，同时

查处违法广告行为；

（三）导致违反《广告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虚假广告

发生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一万五千元以上三万五千元以下的罚

款，同时查处虚假广告行为；

（四）造成社会严重危害后果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三万五

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同时查处虚假违法广告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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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拒不配合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开展的互联网广告行业调查，或者提供虚假资料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八条第四款：违反本办

法第十四条第三款，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拒不配合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开展的互联网广告行业调查，或者提供虚假资

料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一万

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首次发现的，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一万

六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两年内再次发现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一万六千元以

上二万四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两年内发现三次以上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二万四千

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六条 适用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第

一款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：互联网平

台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项、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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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、行政法规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；法律、行政法规没

有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一万

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首次发现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二万二千

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两年内再次发现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二万二千元以

上三万八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两年内发现三次以上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三万八千

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七条 适用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一

款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：违反本办法

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，法律、行政法规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

定；法律、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责令改正，对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处五千

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首次发现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五千元以上一万二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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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两年内再次发现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一万二千五百

元以上二万二千五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两年内发现三次以上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二万二千

五百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八条 在用户发送的电子邮件或者互联网即时通讯

信息中附加广告或者广告链接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二款：违反本办法

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，未经用户同意、请求或者用户明确表

示拒绝，向其交通工具、导航设备、智能家电等发送互联网

广告的，依照广告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予以处罚；在用

户发送的电子邮件或者互联网即时通讯信息中附加广告或

者广告链接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

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首次发现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五千元以上一万二千

五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两年内再次发现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一万二千五百

元以上二万二千五百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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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两年内发现三次以上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二万二千

五百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四、《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》（2015 年 12 月 24 日国家

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80 号公布。根据 2021 年 4月 2日《国

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修改）

细化裁量基准

第十九条 违反《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》发布广告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》第二十一条: 违反本规定发布

广告，《广告法》及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，依照有关法律

法规规定予以处罚。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，对负有责任的广

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，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但

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一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有上述违法行为，首次发布的，有违法所得的，

处以违法所得额 0.9 倍以下的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一万元；

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二）有上述违法行为，两年内再次发布的，或者违反

本规定二项内容的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违法所得额 0.9 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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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 2.1 倍以下的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二万元；没有违法所

得的，处三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三）有上述违法行为，两年内发布三次以上的，或者

违反本规定三项以上内容的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违法所得

额 2.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；没有

违法所得的，处以七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五、《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

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》（2019 年 12 月 24 日国家市场

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1 号公布）细化裁量基准

第二十条 违反《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特殊医

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》发布广告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

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八条：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

第六项至第八项规定，发布药品、医疗器械、保健食品和特

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的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及

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，依照相关规定处罚，没有规定的，

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；对负有责任的广告

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，

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可处一万元以下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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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首次发布违反本办法规定广告的，处以违法所得

0.9 倍以下，但最高不超过一万元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

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。

（二）两年内再次发布违反本办法规定广告的，或同时

违反本办法两项规定内容的，处以违法所得 0.9 倍以上 2.1

倍以下，但最高不超过二万元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

以三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罚款。

（三）两年内三次以上发布违反本办法规定广告的，或

同时违反本办法三项以上规定内容的，处以违法所得 2.1 倍

以上 3 倍以下，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

的，处以七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六、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（1993 年 9 月 27 日国家工

商行政管理局、卫生部令第１６号发布，2006 年 11 月 10 日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２６号

第二次修正。）细化裁量基准

第二十一条 违反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发布广告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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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依据

《广告法》、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予以处罚，对情节严重，

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可以并处一至六个月暂停发布医疗广告、

直至取消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的医疗广告经营和发布资

格的处罚。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对

负有责任的广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给予警告或者

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医疗广告内容涉嫌虚假

的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根据需要会同卫生行政部门、中医

药管理部门作出认定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(一)对发布虚假广告造成严重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、不

良社会影响等情节严重，并造成人身损害或者单个财产损害

超过五千元等严重后果的，并处一至六个月暂停发布医疗广

告、直至取消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的医疗广告经营和发

布资格的处罚；

(二)首次发布违反本办法规定广告的，法律法规没有规

定，处以警告或处以一万元以上一万六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两年内再次发布违反本办法规定广告的，或违反

本办法两项规定内容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，处以一万元六千

元以上二万四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四）两年内三次以上发布违反本办法规定广告的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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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本办法三项以上规定内容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，处以

二万四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七、《农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》（2015 年 12 月 24 日国

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81 号发布，2020 年 10 月 23 日国

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1 号修改）细化裁量基准

第二十二条 违反《农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》发布广告

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农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》第十三条：违反本规定发布

广告，《广告法》及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，依照有关法律

法规规定予以处罚。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，对负有责任的广

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，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但

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一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首次发布的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违法所得额 0.9

倍以下的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九千元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

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二）两年内再次发布的，或者同时违反本规定二项内

容的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违法所得额 0.9 倍以上 2.1 倍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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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的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二万一千元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

三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三）两年内发布三次以上的，或者同时违反本规定三

项以上内容的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违法所得额 2.1 倍以上

3 倍以下的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

处以七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八、《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》（2015 年 12 月 24 日国

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82 号发布，2020 年 10 月 23 日国

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1 号修改）细化裁量基准

第二十三条 违反《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》发布广告

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兽药广告审查发布规定》第十二条：违反本规定发布

广告，《广告法》及其他法律法规有规定的，依照有关法律

法规规定予以处罚。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，对负有责任的广

告主、广告经营者、广告发布者，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但

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一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首次发布的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违法所得额 0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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倍以下的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九千元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

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两年内再次发布的，或者同时违反本规定二项内

容的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违法所得额 0.9 倍以上 2.1 倍以

下的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二万一千元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

三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两年内发布三次以上的，或者同时违反本规定三

项以上内容的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违法所得额 2.1 倍以上

3 倍以下的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

处以七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九、《人才市场管理规定》（2001 年 9 月 11 日人事部、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1号公布，2019年 12月 31日《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。）

细化裁量基准

第二十四条 适用《人才市场规定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

的：

【法条原文】

《人才市场管理规定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人才中介服

务机构超出许可业务范围发布广告、广告发布者为超出许可

业务范围或无许可证的中介服务机构发布广告的，由工商行

政管理部门处以 10000 元以下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可处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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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违法所得 3 倍的罚款，但最高不得超过 30000 元。

【裁量基准】

（一）首次发布违反本规定广告的，处违法所得 0.9 倍

以下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九千元，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三

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两年内再次发布违反本规定广告的，处违法所得

0.9 倍以上 2.1 倍以下罚款，但最高不超过二万一千元，没

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三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（三）两年内发布三次以上违反本规定广告的，或有其

他严重情节的，处违法所得 2.1 倍以上 3 倍以下，但最高不

超过三万元，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七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

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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